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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一、 有關保險費率調整部分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9 條及第 20

條規定，保險費率至少每兩年需精算 1 次，精算結果如其前
5 年之平均費率與當年費率相差幅度超過正負百分之五，或
安全準備降至最低限額時，由主管機關重新調整擬訂，報請

行政院核定，依法有據。 
二、 有關門診部分負擔調整部分，基於尊重立法院及監察院均認

調整公告應送立法院審查之意見，該署 91 年 9 月調整之公
告，業已函送立法院察照，爾後相關調整之公告程序，亦將
比照辦理。 

三、 又為釐清監理會提供政策諮詢之權責範圍，以杜外界爭議，

該署已於 93 年 10 月修正發布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
規程，增列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，保險費率及門診部分
負擔之調整方案等健保重要事項，應先提該會研議後，送該
署核參。 

四、 另為解決近期健保財務問題，並避免因程序問題再度引起外

界爭議，健保局已召開 9 場次「全民健保財務平衡研討會」、
委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召開全民健保永續經營公民共識會
議，提出具體解決健保財務困境方案。健保局將參考公民會
議結論及專家學者之意見，研擬財務平衡因應方案。倘有調
整費率或部分負擔之具體建議方案，該署將循前揭規定程
序，並於調整前先與立法院溝通，獲取共識後方實施。 

五、 健保局自 91 年 9 月，首度將保險費率由開辦時的 4.25％微幅
調整為 4.55％，暫時化解當年的財務危機，且較原預估 93 年
底安全準備將為零之情況，略有改善，可見相關政策之實施，
對健保財務確有正面的影響。 

六、 截至 93 年底全民健保安全準備餘額為 74 億元，低於一個月

保險給付總額，已符合法定調整保險費率條件。惟政策上是
否調整，需通盤考量，解決健保財務問題，調整費率並非唯
一方法，避免引發在景氣尚未完全復甦的情況下增加民眾的
負擔，引發反彈聲浪。必須從節省醫療資源浪費、減少健保
支出著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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